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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文件
生化学院字 [2018]17 号

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

(试行）
院内各单位：

为加强我院科技创新团队（以下简称团队）的运行管理，

进一步提升我院科学研究、科技创新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能力，加强对学生专业学习、学科竞赛、就业创业等方面能力

培养，促进学科专业建设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南阳理工学院创新

性科技团队建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理工字[2018]154 号）、

《南阳理工学院科研机构建设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理工字

[2018]155 号）和《南阳理工学院科研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南

理工字[2018]156 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建设运行管理

（一）学院对科技创新团队实行“团队+科研平台+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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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产出”的管理模式。即我院现有的科技创新团队要参照校

级创新团队建设有关要求与科研平台对接，根据已确定的研究

方向，积极争取国家级省级和社会服务项目，开展科学研究和

技术服务，并完成相应科研平台的建设任务，以支撑学院目标

任务的完成。

现有科技创新团队对接的科研平台见下表:

科技创新团队名称 科研平台名称 备注

入驻省重点实验室的

所有科技创新团队
河南省工业微生物资源与发酵技术重点实验室 省级

发酵工程技术 河南省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第二单位） 省级

发酵工程技术 河南省工坊啤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第二单位） 省级

发酵工程技术 南阳市精酿啤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

水处理技术 南阳市废水处理与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

生物活性物质提取与

应用

南阳市生物活性物质分离提取与应用工程技术

研究中心 （筹建期限：1-3 年）
市级

分析检测技术与应用
南阳市环境与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 （筹建期

限：1-3 年）
市级

功能食品开发与应用 南阳市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

功能材料与技术
河南省阻燃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筹建期限：

1-3 年）
省级

功能材料与技术 南阳市催化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市级

工业微生物资源发掘

与利用
南阳市菌种保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

工业微生物资源发掘

与利用
南阳市基因测序与功能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市级

（二）学院对团队进行宏观管理，具体负责团队的组建、

规划、考核检查等业务性指导工作。团队实行主任负责制，主

任在学院领导下对本团队的业务工作全面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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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团队严格遵守《南阳理工学院创新性科技团队建设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理工字[2018]154 号）、《南阳理工学院科

研机构建设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理工字[2018]155 号）和《南阳理

工学院科研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南理工字[2018]156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做好所依托科研平台和团队自身的建设运行管理工

作，严格按照学校、学院相关规章制度做好所入驻实验室的各

项管理与安全工作。

（四）团队及成员对外开展技术合作、技术服务、成果转

让等活动时，应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经费管理与使用

（一）团队建设经费主要来源是学校为科研平台提供的日

常运行经费、科研项目经费、社会服务经费等。

（二）学校为各科研平台拨付的建设运行经费原则上由对

接并承担该科研平台建设任务的团队使用为主，学院负责协调

审定。考虑到有些团队对应的科研平台正在筹建，学院从学校

拨付的省级科研平台运行经费、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和硕士

点培育经费等建设经费中为这些团队的每个团队每年调配10万

元经费使用。河南省工业微生物资源与发酵技术重点实验室运

行经费除开放课题基金20-30万元/年、学术年会10万元/年外，

其余经费由入驻省重点实验室的所有团队共同使用为主，由学

院集中调配使用。学院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团队积极申报校级

及以上级别科技创新团队，争取学校更多的资金支持。

（三）经费使用办法和审批程序按照学校有关管理规章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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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执行。

三、考核管理

（一）各团队三年的总目标任务按学校制定的参照校级创

新团队的目标任务和科研机构的目标任务执行。每个团队每年

都要制定年度目标任务，前两年进行年度考核，第三年进行评

估考核。

（二）团队考核评估的主要内容有：科研队伍建设与人才

培养、承担的科研任务、取得的科技成果、成果转化与社会服

务、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、机构开放与管理运行机制等。

（三）团队年度考核和三年评估考核中，学院将组织专家

集中对科研成果的有效性进行认定。

四、团队的调整与撤销

（一）团队根据运行情况需要进行人员、方向等调整的应

由团队提出申请，学院进行研究论证，经批准后予以调整。

（二）团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予以撤销：

1、人才流失严重，研究队伍力量薄弱，不能完成基本任务。

2、研究方向失去优势且未形成新的方向，研究成果严重不

足。

3、管理混乱，对学院发展基本不产生作用。

4、在科研机构或创新团队评估中，评估为不合格。

（三）经审批撤销的团队要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使用权的

转移，停止运行经费使用。



- 5 -

五、附 则

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在执行中逐步

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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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6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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